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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Yamaha 音樂能力檢定制度概要              

  1967年制定的 Yamaha 音樂能力檢定制度（Yamaha Grade）在全球超過 40個以上的國家和地

區實施，已有超過 1000萬人參加考試，被視為音樂能力的評價基準而深受社會上的信賴。 

  Yamaha Grade 依照考生的音樂能力和學習目標劃分檢定的種類和級數，學習音樂的人士能確認

「目前擁有的能力」「今後應加強哪些方面」，同時也能培養音樂能力。 

 

 

 

 

 

 

 

 

 

 

 

 

 

 

 

 

 

 

 

 

 

 

 

      ※目前 1 級未設置考試                                              （2020 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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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檢定要項                                  

① 考 試 資 格  所有的考試均無年齡、學歷和國籍…等等的限制。惟考試採用中文方式進行。 

② 考 試 日 程  請至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官網查詢 

                             https://www.yamahamusic.tw/tmf/index.php?kanpos=article&do=item&id=61&menu=39  

③ 報 名 方 法  請您至 全國 Yamaha音樂教室現場報名並繳費 

④ 報 名 費 用   

 

 

 

⑤ 監  考  官  由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認定的監考官 2名共同進行考試 

⑥ 結 果 通 知  考試的結果將在考後約 1個月由檢定會場寄發給考生。 

＊結果通知上的名字如果非電腦內建字元，有可能使用替代文字或注音。 

＊結果通知以中文印製。 

 

●合格證書一經發行將不再補發，如需相關證明，可申請成績單或合格證明書。 

※因政府個資保護法規,本單位僅留存考生檢定後 5 年內成績，超過年限恕無法提供相關證明 

文件，請您見諒。 

 

※1 因考試人數未達標準、或天候、大眾運輸的狀況…等因素，有可能中止考試或延期。 

※2 為避免應試者於檢定進行中因錄音、錄(攝)影而衍生侵權問題，檢定會場禁止攜帶手機及錄音、錄 

(攝)影裝置進入檢定會場。 

 

 

 

 

 

級數 10 級 9‧8 級 7‧6 級 

報名費 1,400 1,600 1,700 

https://www.yamahamusic.tw/tmf/index.php?kanpos=article&do=item&id=61&menu=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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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考試概要．考試流程                        

1. 考試概要 

 
① 自選曲 ② 視奏 ③ 即興演奏 ④ 聽奏 

②～④ 程度範圍 

調性及和絃 拍子 

6

級 

請考生 

準備 2 首曲子， 

彈奏 2 首曲子 

12～16 小節左右

的鋼琴曲 

為 12～16 小節左右的

旋律配上伴奏，然後整

曲變奏一次 

8 小節左右的鋼

琴曲 

參照 P.6 4/4、  

3/4、

2/4、 

6/8 

7

級 

請考生 

準備 2 首曲子， 

彈奏 2 首曲子 

12～16 小節左右

的鋼琴曲 

為 8 小節左右的旋律配

上伴奏，然後整曲變奏

一次 

8 小節左右的鋼

琴曲 

參照 P.6 4/4、

3/4、

2/4、 

6/8 

*考生可選擇 1 首自編(作)曲當作自選曲。 

 

 

① 自選曲 ② 視奏 ③ 配伴奏 
④ 聽奏 
旋律聽奏 
和聲聽奏 

②～④ 程度範圍 

調性及和絃 拍子 

8

級 

請考生 

準備 2 首曲子， 

彈奏 2 首曲子 

8 小節左右的鋼琴

曲 

將 8 小節左右的旋律以

雙手配上和絃，然後以

適合旋律的伴奏型再彈

奏一次 

8 小節左右的旋

律 

4～6 小節左右的

終止式 

※不包含Ⅱ1(Ⅱ6) 

參照 P.5 4/4、

3/4、

2/4、 

6/8 

9

級 

請考生 

準備 2 首曲子， 

彈奏 2 首曲子 

8 小節左右的鋼琴

曲 

將 8 小節左右的著名旋

律以雙手配上和絃，然

後以適合旋律的伴奏型

再彈奏一次 

4 小節左右的旋

律 

4～6 小節左右的

終止式 

參照 P.5 4/4、3/4 

10

級 

請考生 

準備 2 首曲子， 

彈奏 2 首曲子 

4 小節左右，主要

是由旋律和低音構

成的鋼琴曲 

將 8 小節左右的著名旋

律以雙手配上和絃，然

後以適合旋律的伴奏型

再彈奏一次 

4 小節左右的旋

律 

4 小節左右的終

止式 

參照 P.5 4/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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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級：視奏．配伴奏．聽奏的出題範圍（調性及和絃）   

※以下列所示之任一調性出題。 

 

8級 

調性 

大調 

0 C大調 

1 ♯ G 大調 

1 ♭ F大調 

小調 

0 a小調 

1 ♯ e 小調 

1 ♭ d小調 

    

和絃 Ⅰ、Ⅳ、Ⅴ、Ⅴ7、Ⅱ1(Ⅱ6)、Ⅰ2 (Ⅰ ) 

 

10級 

調性 
大調 

0 C大調 

1 ♯ G 大調 

1 ♭ F大調 

小調 0 a小調 

    

和絃 Ⅰ、Ⅴ7 

 

 

9級 

調性 

大調 

0 C大調 

1 ♯ G 大調 

1 ♭ F大調 

小調 
0 a小調 

1 ♭ d小調 

    

和絃 Ⅰ、Ⅳ、Ⅴ、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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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級：視奏．配伴奏．聽奏的出題範圍（調性及和絃）  

※以下列所示之任一調性出題。 

※和絃會使用適當的轉位。 

〈視奏和聽奏〉                     〈即興演奏〉 

6級 

調性 

大調 

1 ♯ G 大調 

2 ♯ D大調 

3 ♯ A 大調 

4 ♯ E 大調 

1 ♭ F大調 

2 ♭ 降 B大調 

3 ♭ 降 E 大調 

4 ♭ 降 A 大調 

小調 

0 a小調 

1 ♯ e 小調 

2 ♯ b 小調 

2 ♭ g小調 

3 ♭ c 小調 

4 ♭ f 小調 

    

和絃 Ⅰ、Ⅳ、Ⅴ、Ⅴ7、Ⅵ、Ⅱ、  

 

〈視奏和聽奏〉                    〈即興演奏〉 

6級 

調性 

大調 

1 ♯ G 大調 

2 ♯ D大調 

1 ♭ F大調 

2 ♭ 降 B大調 

小調 
1 ♯ e 小調 

2 ♭ g小調 

    

和絃 Ⅰ、Ⅳ、Ⅴ、Ⅴ7、Ⅵ、Ⅱ、  

7級  7級 

調性 

大調 

1 ♯ G 大調  

調性 

大調 
1 ♯ G 大調 

2 ♯ D大調  1 ♭ F大調 

3 ♯ A 大調  
小調 

0 a小調 

1 ♭ F大調  1 ♭ d小調 

2 ♭ 降 B大調      

3 ♭ 降 E 大調  和絃 Ⅰ、Ⅳ、Ⅴ、Ⅴ7、Ⅱ 

小調 

0 a小調      

1 ♯ e 小調      

2 ♯ b 小調      

1 ♭ d小調      

2 ♭ g小調      

3 ♭ c 小調      
         

和絃 Ⅰ、Ⅳ、Ⅴ、Ⅴ7、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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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考試流程 

考試以下列流程進行。考場僅開放考生本人進入。 

 

 

 

 

 

 

 

 

 

 

 

 

 

 

 

 

 

 

 

 

 

 

 

 

 

 

 

 

 

 

 

＊如果考試項目無法順利進行，監考官將會協助考生進行考試。 

※詳細請確認考試內容。 

 

  禁止記錄（錄音‧拍攝‧抄寫等）考試內容。  

10～8級 

自選曲 

視奏 

配伴奏 

旋律聽奏 

和聲聽奏 

請彈奏準備的 2 首曲子。 

 

 

30 秒左右的預看之後（從頭到

尾看過樂譜）進行彈奏。 

 

 

現場提示題目的樂譜。 

由監考官從頭到尾彈奏一次旋

律，請考生一邊聆聽一邊思考

和絃。 

考生將監考官彈奏的旋律配上

和絃。 

然後以適合旋律的伴奏型再彈

奏一次。 

 

由監考官提示調性後，將題目

完整地彈一次。請仔細聆聽旋

律。 

10‧9 級分成前半段和後半段

（8 級是以 2（或 4）小節為單

位）進行旋律聽奏。 

 

由監考官提示調性後，將題目

完整地彈一次。請仔細聆聽和

聲 

接著進行和聲聽奏。 

 

監考官就考生的學習狀況和培

養的音樂能力、今後的學習重

點…等等給予建議，然後結束

考試。 

 

7．6級 

自選曲 

視奏 

即興演奏 

請彈奏準備的 2 首曲子。 

 

 

30 秒左右的預看之後（從頭到

尾看過樂譜）進行彈奏。 

 

 

現場提示題目的樂譜。 

考生將題目從頭到尾看過一

遍。 

 

首先只彈奏旋律。 

※監考官詢問「要直接開始彈

旋律和伴奏呢？或是先確認

一下再開始彈奏？」如果考

生希望先確認一次，則可以

花 20 秒左右的時間（出聲）

彈奏旋律和伴奏。 

 

考生為旋律配上合適的伴奏演

奏，接著將全曲進行變奏。 

 

由監考官提示調性後，將題目

完整地彈一次。請仔細聆聽全

曲（雙手）。 

 

以 2 小節（或 4 小節）為單位，

利用雙手進行聽奏。 

 

 

監考官就考生的學習狀況和培

養的音樂能力、今後的學習重

點…等等給予建議，然後結束

考試。 

 

聽奏 

講 評 

講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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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考試內容                                 

 自選曲                                        

擁有能夠在眾人前彈奏的曲子、或是演奏曲逐漸增加的喜悅，正是自選曲的精髓。「希望能這樣地表

現」，明確地掌握曲想反覆練習曲子比什麼都重要。本項目能判定符合該級數的表現力和基本彈奏技

巧。 

 

1. 規定曲數 

自選曲 10～6級 準備 2首曲子，彈奏 2首曲子 

※像小奏鳴曲或組曲一般由數個樂章或曲子構成的樂曲，無法視為複數以上的獨立曲子。不論是 1首

曲子（1個樂章）或是全曲，在選曲上都算做 1首曲子。 

※自選曲可包含 1首自作曲（自編曲）。如果是那種情況，請在報名表的曲目表上註明。由考生的老師

或朋友作曲（改編）的曲子一律視為自作曲（自編曲）。 

 

2. 關於選曲 

選曲請留意不要偏重於某些類型。而是盡可能從不同的範疇（作曲家、時代、類別、形式等）中選

曲。 

 

 自選曲  

1) 就讀 Yamaha 音樂教室各課程的考生，能夠從教材中選曲。請和指導老師討論。 

2) 也能夠從 Pianoforte系列教材中選曲。 

3) 選曲時須注意以下幾點： 

※以徹爾尼為代表的練習曲、哈農代表的 Drill 不適合當作自選曲。但對於具備優秀藝術價值的練習曲，可

以當作自選曲。在選擇練習曲的場合，請務必充分的考慮。 

※流行歌曲、電視主題曲、兒歌或是改編原曲的作品…等等，請就其音樂內容和難易度慎重地考慮。 

※如合唱曲的伴奏…等等，因為與其他樂器的合奏而成為一個完整的音樂作品，這樣的曲子無法當作考試的

自選曲。 

4) 考試的級數和選曲之間的關係並不是非常嚴密的。報考時除了思考曲子的難易度以外，以充分發揮

自身演奏能力為目標來準備考試也是很重要的。請考生與老師、家長商量之後，自行作出決定。 

 

  



9 
 

3. 考試時的注意事項 

1) 儘管希望背譜彈奏，但考生也可選擇看譜彈奏。若考生看譜彈奏，考場恕不接受翻譜的委託，考

生需自己翻譜進行。 

2) 請務必攜帶所有演奏曲的樂譜進入考場。 

3) 關於樂曲的反覆 

‧如果是奏鳴曲或小奏鳴曲，請以「無反覆」的方式彈奏。 

‧其他的曲子如果無反覆也能表達演奏（作品）的意涵，則請以「無反覆」的方式彈奏。 

‧如果無反覆就無法完整地呈現一首樂曲，則請以「反覆」的方式彈奏。 

※如果難以判斷，考試當天請遵從監考官的指示進行。 

4) 有時會因為考試時間上的限制中斷考生演奏，請見諒。然而這不會影響結果的判定。 

  



10 
 

視奏                                        

判定考生演奏時能否掌握「調性．拍子．音．節奏」等 4 要素。請多加進行意識這 4 個要素，「讀譜

後立刻彈奏」的練習。 

 

【考試實施方法】 

1) 利用約 30秒的時間讀題目。（預看） 

2) 監考官示意之後，考生即看著樂譜從頭到尾彈一遍。 

（例如「來，開始彈奏」「請彈奏」） 

※請務必確認調性和拍子後再開始彈奏。 

 

【各級出題範圍】 

10～8級請參閱 P. 5，7‧6級請參閱 P. 6。 

 

 

 

 10 級  

【例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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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級  

【例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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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級  

【例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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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級  

【例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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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級  

【例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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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伴奏（10～8 級）                    

判斷考生是否具備「對於旋律理解其適當的調性‧和絃的能力」以及「在音樂的進行下能彈奏出適合旋

律的伴奏」。請反覆練習為簡單的旋律配上和絃，並用伴奏型彈奏。也請先確認出題範圍的調性及和

絃。 

 

 

【各級出題範圍】 

請參閱 P. 5 

 

 

 

 

 10 級  

【例題】 

 

 

 

 

 

 

 

 

 

 

 

 

 

 

 

注意事項： 

10 級〔配伴奏〕的題目會提示低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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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實施方法】 

1) 監考官會從頭到尾將旋律完整地彈奏一次，請邊看譜仔細聆聽。 

2) 其次，配合監考官彈奏的旋律，根據提示的低音以兩手彈出最適當的和絃。 

 

 

 

 

 

 

 

 

 

 

 

 

 

 

3) 接著，將其改為伴奏型的方式彈奏。 

 

 

 

 

 

 

 

 

 

 

 

 

 

 

注意事項： 

以上提示的伴奏型為一種例子。 

請根據曲子的氣氛、速度…等等，就不同的樂曲多練習彈奏適合的伴奏型。 

  

「１、2、3（來）」 

監考官 

考 生 

「來，改變伴奏」 

監考官 

考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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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級  

【例題】 

 

 

 

 

 

 

 

 

 

 

 

 

 

 

 

 

注意事項： 

9級〔配伴奏〕的題目會提示低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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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實施方法】 

1) 監考官會從頭到尾將旋律完整地彈奏一次，請邊看譜仔細聆聽。 

2) 其次，配合監考官彈奏的旋律，根據提示的低音以兩手彈出最適當的和絃。 

 

 

 

 

 

 

 

 

 

 

 

 

 

 

3) 接著，將其改為伴奏型的方式彈奏。 

 

 

 

 

 

 

 

 

 

 

 

 

 

 

注意事項： 

以上提示的伴奏型為一種例子。 

請根據曲子的氣氛、速度…等等，就不同的樂曲多練習彈奏適合的伴奏型。 

「１、2、3（來）」 

監考官 

考 生 

「來，改變伴奏」 

監考官 

考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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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級  

【例題】 

 

 

 

 

 

 

 

 

 

 

 

 

 

 

 

注意事項： 

和 9級以下的級數不同，8級不提示低音。 

請在旋律與和聲的關係中也思考低音，然後彈奏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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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實施方法】 

1) 監考官會從頭到尾將旋律完整地彈奏一次，請邊看譜仔細聆聽。 

2) 其次，配合監考官彈奏的旋律配上適當的和絃，用雙手彈奏出來。 

 

 

 

 

 

 

 

 

 

 

 

 

 

 

3) 接著，將其改為伴奏型的方式彈奏。 

 

 

 

 

 

 

 

 

 

 

 

 

 

 

注意事項： 

以上提示的伴奏型為一種例子。 

請根據曲子的氣氛、速度…等等，就不同的樂曲多練習彈奏適合的伴奏型。 

「１、2、3（來）」 

考 生 

監考官 

   「來，改變伴奏」 

監考官 

考 生 



21 
 

 即興演奏（7．6 級）                         

判定考生是否「具備為旋律彈奏適合的伴奏能力」以及「擁有將整首曲子進行變奏的能力」。嘗試多體

驗以自己的方式改編簡單的旋律。 

也請先確認出題範圍內的調性．和絃。 

 

【各級出題範圍】 

請參閱 P. 6 

 

 

 

 

 7 級  

【例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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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實施方法】 

1) 將題目的旋律從頭到尾看過一次。 

2) 首先，只彈奏題目的旋律，掌握旋律。監考官依照現場情況協助考生。 

 協助例  「監考官和考生一起讀旋律」「監考官唱旋律」 

      「監考官將旋律分段彈奏（考生模仿彈奏出來）」 

※旋律的彈奏不列入結果的判定。 

3) 監考官詢問「要立刻將旋律和伴奏彈出來嗎？還是先確認一次再彈奏？」如果考生希望再確認一

次，則可利用約 20秒的時間彈旋律與伴奏（彈奏出聲音） 

※確認（彈奏出聲音）不列入結果的判定。 

4) 為旋律配上適合的伴奏，從頭到尾彈奏一次。 

 

 

 

 

 

 

 

 

 

 

5) 接著將整首曲子進行變奏。 

 

  

 

 

 

 

 

 

 

 

注意事項： 

以上提示的伴奏型為一種例子。 

請根據曲子的氣氛、速度…等等，就不同的樂曲多練習適合的伴奏型，並加以變奏。 

考 生   

考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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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級  

 

【例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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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實施方法】 

1) 將題目的旋律看一次。 

2) 先將題目的旋律彈一遍，掌握旋律。監考官視情況協助考生。 

    協助例  「監考官和考生一起讀旋律」「監考官唱旋律」 

      「監考官將旋律分段彈奏（讓考生模仿彈奏出來）」 

※旋律的彈奏不列入結果的判定 

3) 監考官詢問「要立刻將旋律和伴奏彈出來嗎？還是先確認一次再彈奏？」如果考生希望再確認一

次，則可以利用約 20秒的時間彈旋律與伴奏（彈奏出聲音） 

※確認（彈奏出聲音）不列入結果的判定 

4) 為旋律配上適合的伴奏，從頭到尾彈奏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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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接著將整首曲子進行變奏。 

 

 

 

 

 

 

 

 

 

 

 

 

 

 

 

 

 

 

 

 

 

 

 

 

 

 

注意事項： 

以上提示的伴奏型為一種例子。 

請根據曲子的氣氛、速度…等等，就不同的樂曲多練習適合的伴奏型，並加以變奏。 

 

  



26 
 

 聽奏                                           

所謂「聽奏」，意指將聽到的音樂利用彈奏重現出來。本項目判定考生是否具備將聽到的旋律．和聲重

現的能力。10～8級「旋律聽奏」與「和聲聽奏」是不同的項目。7．6級則是聽奏包含旋律與和聲的

曲子。儘管聽奏的練習是很重要的，演奏樂曲的時候也應仔細聆聽旋律或和聲。 

也請確認出題範圍的調性．和絃。 

 

【各級出題範圍】 

10～8級請參閱 P. 5 

 

 

 

 

 10 級  

 聽律聽奏  

【例題】 

 

 

 

 

 

 

【考試實施方法】 

1) 監考官提示調性後，即附伴奏從頭到尾彈奏一次。 

 

 

 

 

  

監考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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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次，監考官以附伴奏的方式彈奏題目的前半段。考生在聽到監考官的指令＊之後，聽奏前半段的

旋律。（此時，監考官只彈伴奏） ＊「來！」等等提醒對方開始彈奏的信號 

 

 

 

 

 

 

 

3) 接著監考官彈奏後半段的題目，考生以相同的方式進行聽奏。 

 

 

 

 

 

 

 

 和聲聽奏  

【例題】 

 

 

 

 

【考試實施方法】 

1) 監考官提示調性後，會將題目完整地彈奏出來。 

2) 考生在聽到監考官的指令＊後進行聽奏。 

 

 

 

 

 

 

 

 

 

監考官 

考 生 

監考官 

考 生 

來 

來 

※右手以Ⅰ的和絃為基本位（第 5 音高位）的配置。 

※可依照實際的情況，分段提示題目。 

考 生 

監考官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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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級  

 旋律聽奏  

【例題】 

 

 

 

 

 

 

 

【考試實施方法】 

1) 監考官提示調性後，即附伴奏從頭到尾彈奏一次。 

 

 

 

 

 

  

 

2) 其次，監考官以附伴奏的方式彈奏題目的前半段。考生在聽到監考官的指令＊之後，聽奏前半段的

旋律。（此時，監考官只彈伴奏） ＊「來！」等等提醒對方開始彈奏的信號 

 

 

 

 

 

  

監考官 

監考官 

考 生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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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接著監考官彈奏後半段的題目，考生以相同的方式進行聽奏。 

 

 

 

 

 

 

 

 

 

 和聲聽奏  

【例題】 

 

 

 

 

 

 

 

【考試實施方法】 

1) 監考官提示調性後，會將題目完整地彈奏出來。 

2) 考生在聽到監考官的指令＊後進行聽奏。 

 

 

 

 

 

 

 

 

 

 

 

 

  

監考官 

考 生 

監考官 

考 生 

來 

※可依照實際的情況，分段提示題目。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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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級  

 旋律聽奏  

【例題】 

 

 

 

 

 

 

 

 

 

 

 

 

 

【考試實施方法】 

1) 監考官提示調性後，即附伴奏從頭到尾彈奏一次。 

 

 

 

 

 

 

 

 

  

  

監考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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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次，監考官依樂句區分成 2小節或 4小節的方式附伴奏彈出。考生在聽到監考官的指令＊之後，

進行旋律的聽奏。（此時，監考官只彈伴奏） ＊「來！」等等提醒對方開始彈奏的信號 

 

 

 

 

  
監考官 

考 生 

來 

來 

來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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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聲聽奏  

【例題】 

 

 

 

 

 

 

 

【考試實施方法】 

1) 監考官提示調性後，會將題目完整地彈奏出來。 

2) 考生在聽到監考官的指令＊後進行聽奏。 

 

 

 

 

 

 

 

 

 

 

 

  

監考官 

考 生 

來 

※可依照實際的情況，分段提示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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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奏 7．6 級                                  

【各級出題範圍】 

請參閱 P. 6 

 

 

 7 級  

【例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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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實施方法】 

1) 監考官提示調性後，即附伴奏從頭到尾彈奏一次。 

 

 

 

 

 

 

 

 

 

 

 

 

  

2) 其次，監考官依樂句區分成 2 小節或 4 小節的方式附伴奏彈出。考生在聽到監考官的指令＊之後，

用雙手進行聽奏。＊「來！」等等提醒對方開始彈奏的信號 

 

 

  

監考官 

監考官 

考 生 

來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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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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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級  

 

【例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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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實施方法】 

1) 監考官提示調性後，即附伴奏從頭到尾彈奏一次。 

 

 

 

 

 

 

 

 

 

 

 

  

 

2) 其次，監考官依樂句區分成 2小節或 4小節的方式附伴奏彈出。考生在聽到監考官的指令＊之

後，用雙手進行聽奏。＊「來！」等等提醒對方開始彈奏的信號 

 

 

 

  

監考官 

 

監考官 

考 生 

來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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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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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 關於結果通知                              

由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認定的 2 名監考官進行審查，就考生自身學習範圍的完成度（音樂能

力）通知以下內容。 

○1 各項目的完成度 

在各考試項目的學習範圍內，以分數的方式標示完成度（培養的音樂能力）。※5 分為合格線，7 分

為「標準」，10分表示「在那學習範圍內，非常紮實地培養能力」。 

○2 綜合完成度 

根據各項目完成度（○1 ）的合計分數，決定在該級數要求的學習範圍內，所達到的綜合性完成度（音

樂能力）。 

以 S～E合計六階段標示。 

 

合格 

S 總分 49～50 分 所培養的能力大幅超過該級數的學習範圍。 

A 總分 41～48 分 在該級數的學習範圍內，已充分培養音樂能力。 

B 總分 33～40 分 已培養出該級數學習範圍內的音樂能力，進一步讓能力變得更紮實吧！ 

C 總分 25～32 分 已大致取得該級數學習範圍內的音樂能力。再更均衡地培養能力吧！ 

不合格 
D 總分 17～24 分 距離該級數的學習範圍還差一些，請確實培養能力。 

E 總分 16 分以下 未達到該級數的學習範圍，請重新學習。 

 

○3 對於今後學習上的建議 

記載「透過平日的學習獲得的音樂能力」和「在未來的學習上，進一步提升音樂能力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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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通知書的樣張〉 

 

 

Ⅵ 關於合格與否                              

．綜合完成度獲得 S～C（總分 25分以上），即為合格。 

．即使總分達到 25分以上，其中一個項目為 2分或 1分，這樣的情況就視為不合格。 

 

 

※ 考試的結果將在考後約 1個月由檢定會場寄發給考生。 

 

 

 

 

 

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  
22063 新北市板橋區遠東路 1號 2 樓 
02-7741-8888 

任意複製或拷貝本要項的全部或部分內容，將會侵害著作權， 

可依據著作權法予以懲罰。 
請勿以超過個人範圍的使用目的複製本要項。 


